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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9：00 

地點：本校國際會議廳第 1 演講室 

出列席人員：如附件 1(p.6) 

主席：王教務長育民 

紀錄：陳玟伶 

壹、頒獎 

本校 108年度科林論文獎 

一、博士論文獎獲獎名單 

(ㄧ)半導體與光電科技領域：從缺。  

(二)資訊與通訊科技領域：張蕙玲博士，指導教授：蔡孟勳副教授。 

(三)奈米與物理化學材料科技領域：劉禹辰博士，指導教授：林士剛副教授。 

(四)生物醫學科技領域：徐詩涵博士，指導教授：張俊彥特聘教授。 

葉俊吟博士，指導教授：柯乃熒特聘教授。 

二、碩士論文獎獲獎名單 

(ㄧ)半導體與光電科技領域 

1.陳思樺小姐，指導教授：高國興副教授。 

2.陳宏宇先生，指導教授：劉文超特聘教授。 

(二)資訊與通訊科技領域  

1.陳冠丞先生，指導教授：楊家輝特聘教授。 

2.徐珮晴小姐，指導教授：江凱偉教授。 

(三)奈米與物理化學材料科技領域 

1.陳正哲先生，指導教授：葉晨聖講座教授。 

2.黃詩晴小姐，指導教授：林家裕副教授。 

(四)生物醫學科技領域 

1.林永舜先生，指導教授：蕭雅心助理教授。 

2.伍思縈小姐，指導教授：林啟倫助理教授。 

 

貳、報告事項 

一、報告教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附件 2，p.7-9） 

二、主席報告 

三、各單位報告 

四、教務處各組重要工作報告（如附件 3，p.10-15） 

 

參、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成績處理作業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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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現況修訂要點名稱。 

(二)增訂成績排名相關規定，以資明確。 

(三)增訂學生歷年成績單總成績呈現方式之規定。 

二、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規定(議程附件 3)供參。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4，p.22-25）。 

第二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全校輔系統一受理申請時間並依據實際運作之現況，修正本辦法各條

次規定。 

二、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訂受理申請時間相關規定。 

(二)依現況修正文字，以資明確。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4)供參。 

擬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5，p.26-31）。 

第三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全校雙主修統一受理申請時間並依據實際運作之現況，修正本辦法各

條次規定。 

二、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訂受理申請時間相關規定。 

(二)依現況修正文字，以資明確。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5)供參。 

擬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6，p.32-39）。 

第四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案件審議辦法」（議程附件 6），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學位授予法」第十七條及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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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議程附件 7）訂定。  

二、依前開規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六點規定

略以：「學校應訂定學術倫理相關規定，包括學術倫理規範、權責單位、

修習辦法、違反態樣、處理程序、處分條款及監管機制等規定，並依學校

章則訂定程序辦理後，公告周知。」；復依同處理原則第十六點規定：「學

校未健全第六點所定學術倫理相關規範、對於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未積極配

合調查、查處程序有疏失情事、有重大管理疏失或其他不當之處理行為，

納入本部各項獎補助及研究所招生名額核定之參據。」是以，本校需訂定

相關審議辦法。 

擬辦：審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並提校務會議廢止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

舞弊處理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7，p.40-45）。 

第五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開課、排課規定」第三點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邀請與本校有校級學術交流合作協議之國外大學現任專職教師，擔任本

校客座教師開設課程，以增進本校課程與國際接軌，修訂第三點規定。 

二、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規定（議程附件 8）供參。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8，p.46-48）。 

第六案     提案單位：教務長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位學程設置準則」，提請審議。 

說明：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 明定設置學位學程之主辦單位及隸屬學院(單位)。 

二、 計畫書應載明事項之依據及程序。 

三、 學位學程停招及裁撤之程序。 

四、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9）供參。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9，p.49-54）。 

第七案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藝術領域藝術生活

科-視覺應用專長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新增培育系所，提請討論。 

說明： 

一、旨揭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於 108 年 10 月 29 日奉教育部核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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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 109 年 1 月 7 日本校藝術研究所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所務會議與

第 1 次評鑑工作小組聯席會議決議辦理，新增工業設計學系(所)為培育系

所。 

三、本案業於 109 年 3 月 2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

委員會討論通過。 

四、檢附修訂後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議程附件 10)。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0，p.55-57）。 

 

第八案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藝術領域藝術生活

科-表演藝術專長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新增培育系所，提請討論。 

說明： 

一、旨揭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於 108 年 12 月 03 日奉教育部核定通過。 

二、依 109 年 1 月 7 日本校藝術研究所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所務會議與

第 1 次評鑑工作小組聯席會議決議辦理，新增戲劇碩士學位學程為培育系

所。 

三、本案業於 109 年 3 月 2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

委員會討論通過。 

四、檢附修訂後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議程附件 11)。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1，p.58-61）。 

 

第九案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旨揭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原於 108 年 10 月 29 日奉教育部核定通過。 

二、依 108 年 12 月 30 日本校歷史學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決議辦理。 

三、本案業於 109 年 3 月 2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

委員會討論通過。 

四、檢附修訂對照表(議程附件 12)，修訂後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議程附件 13)。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2，p.62-67）。 

 

第十案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擬新增本校培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中等學校課程，提請

討論。 



5 
 

說明：  

一、依 108 年 9 月 26 日台灣文學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及 109

年 2 月 27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案業於 109 年 3 月 2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

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

長」學分表及課程規劃(議程附件 14)。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3，p.68-70）。 

 

肆、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機械工程學系 楊天祥主任 

案由：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學生修課學分數有上下限的規定，但如因輔系、雙

主修、教育學程或其他特殊情況，可經系主任同意及教務長核可，得於當

學期超修或減修學分。基於鼓勵學生學習，對於超修學分乙事，學系都會

同意。如減修學分則會建議學生修讀其他學分，學生也都願意接受。但如

選課時間已過，再請學生去補選其他課程，往往會造成困擾。所以希望教

務處對超、減修學分的相關規定，是否可再討論。 

主席說明：本案教務處將再進行研議。 

 

伍、散會：上午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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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出席人員： 

洪敬富(黃郁芬代)、謝孫源(楊婷云代)、王筱雯(請假)、李文熙(邱靜如代)、王涵青、 

詹寶珠(蕭宏章代)、賴明德(王秀雲代)、陳玉女、高美華、楊金峯、盧慧娟、陳文松、 

蔣為文(陳麗君代)、劉益昌(熊仲卿代)、陳淑慧(陳燕華代)、林景隆(請假)、羅光耀、李欣縈、

葉晨聖(請假)、陳燕華、陳淑慧(請假)、李偉賢(王俊志代)、楊天祥、張鑑祥、徐國錦、 

郭昌恕(張景雲代)、郭振銘、蕭士俊(請假)、林裕城(李志揚代)、葉明龍、沈聖智、呂宗行、 

吳義林(姜美智代)、林昭宏、許渭州、楊宏澤(請假)、莊文魁(請假)、張名先、 

高宏宇(梁勝富代)、梁勝富、李家岩、陳培殷(葉姿吟代)、林英超(請假)、鄭泰昇(請假)、 

吳光庭(請假)、趙子元、林彥呈、劉世南、黃宇翔、王惠嘉(游志琦代)、陳勁甫(李淑秋代)、 

張心馨(王語涵代)、曾瓊慧(呂孟師代)、顏盟峯、陳瑞彬(吳季靜代)、溫敏杰、蔡佳良、 

沈延盛(林志勝代)、謝式洲(鄭修琦代)、吳佳慶(翁子又代)、吳昭良(請假)、張雅雯、 

陳舜華(周君華代)、陳炳焜、張志欽(請假)、胡淑貞(余沛翃代)、莊淑芬、黃暉升、柯乃熒、 

林呈鳳(洪菁霞代)、張哲豪(黃雅淑代)、蔡瑞真、許桂森(陳炳焜代)、陳柏熹(李珮安代)、 

孫孝芳、劉秉彥、成戎珠(李珮安代)、白明奇(姜家瑜代)、陳秀玲(請假)、蕭富仁(李秀娟代)、

周志杰(陳君平代)、劉亞明(請假)、周麗芳(請假)、楊政達(請假)、董旭英、陳俊仁、 

簡伯武(王涵青代)、曾淑芬(陳佳宜代)、黃浩仁(洪于婷代)、陳宗嶽(王涵青代)、陳佑維(請假)、

高慕軒(請假)、黃晶(請假)、任婉瑩(請假)、陳伍廷(請假) 

 

列席人員： 
羅偉誠副教務長、李旺龍副教務長 (請假)、辛致煒主任、邱宏達主任、董旭英主任、 

舒宇宸主任、李妙花組長、呂秋玉組長、黃信復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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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7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列管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108.05.29) 

案次 決議案摘要 歷次執行情形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二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108.5.29 

註冊組：案經 108.10.30 校務會議討

論通過，待報部備查。 

註冊組： 

業奉教育部 109 年 1 月 21 日臺

教高(二)字第 1090005985 號函准予

備查，並更新於本校法規彙編及本處

註冊組網頁。 

三 

案由：擬修正本校研究生章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108.5.29 

註冊組：案經 108.10.30 校務會議討

論通過，待報部備查。 

註冊組： 

業奉教育部 109 年 1 月 21 日臺

教高(二)字第 1090005985 號函准予

備查，並更新於本校法規彙編及本處

註冊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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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執行情形(108.12.11) 

案次 決議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一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及第七條條文，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註冊組： 

業奉教育部 109 年 1 月 21 日臺

教高(二)字第 1090005985 號函准予

備查，並更新於本校法規彙編及本處

註冊組網頁。 

二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一貫修讀學、碩士

學位辦法」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註冊組： 

公告於本校法規彙編及本處註冊組

網頁。 

三 

案由：擬統一各學系輔系、雙主修的申請日期，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註冊組： 

依決議辦理。 

四 
案由：擬修訂本校畢業證書格式，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註冊組： 

依決議辦理。 

六 

案由：提請修正學則第二十條之二，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註冊組： 

業奉教育部 109 年 1 月 21 日臺

教高(二)字第 1090005985 號函准予

備查，並更新於本校法規彙編及本處

註冊組網頁。 

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推動

小組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課務組： 

公告於本校法規彙編網頁及本處課

務組與服務學習網頁。 

八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細

則」第三條條文，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課務組： 

業於108年12月31日以成大教字第

1080202900號函報部備查。 

奉教育部 109.1.17 臺教高(二)字第

1080193425 號函備查。 

九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各研究所辦理博士

碩士學位考試費用標準表」名稱及規定，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課務組： 

公告於本校法規彙編網頁及本處課

務組網頁。 

十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格

式規範」部分規定，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課務組： 

公告於本校法規彙編網頁及本處課

務組網頁。 

十二 
案由：擬修訂 108學年度「國立成功大學中等學

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

師資培育中心： 

業奉教育部 108年 12月 30日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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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表」培育科別課程規劃，提請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二）字第 1070075712 號函同意備

查。 

十三 

案由：擬修訂 108 學年度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等

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藝術生活科

-表演藝術｣與｢音樂科｣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課程規劃，提請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師資培育中心： 

業奉教育部 108 年 12 月 27 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80191075 號函同意備

查。 

十四 

案由：擬新增培育本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中等學校師資，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師資培育中心： 

業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成大教字第

1080202931 號函函文報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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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務處各組工作報告 

註冊組 
一、109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報告 

（一）碩士班考試(含在職專班) 

1.招生名額：1,753名。 

2.報名人數：14,150名較 108學年度(14,042)增加 108名。 

3.筆試日期：109/02/10 (星期一)、109/02/11 (星期二) 二天。 

4.放榜日期： 

⑴無口試系所組：109/03/2。 

⑵有口試系所組：109/03/24。 

（二）博士班考試 

1.招生名額：349名。(不含外加名額) 

2.報名日期：109/04/06 至 109/04/13。  

3.報名人數：366名較 108學年度 417名減少 51名。 

4.考試日期：109/04/18 起至 109/05/3止，由各系所辦理。 

5.放榜日期：109/05/12。 

二、109 學年度國內交換生經彙整各校學生申請名單計 22 名，各校申請人數如下：中山大學

4 名、中正大學 4 名、中興大學 4 名、高雄大學 2 名、台東大學 2 名及金門大學 6 名，

相關學生資料經各學系審查，錄取名單將函知各校。  

三、學籍成績管理 

（一）108 學年度第 2學期註冊學生數計 20,470人(計至 109/3/30) 

1.學士學位班：11,023人。 

2.碩士班：6,448人。 

3.碩士在職專班：1,262人 

4.博士班：1,737人。 

5.外籍生：972人。 

6.僑生：712人。 

7.陸生：121人。 

(二)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退學學生數 711人，退學原因及人數詳述如下： 

1.學業成績：49人 

2.休學期滿逾期未復學：463人 

3.逾期未註冊：57人 

4.志趣不合：76人 

5.其他(工作、生涯規畫、經濟等因素)：66人 

(三)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成績更正案，計有 59位任課教師提出更正成績申請，影

響 343位學生成績，請各位授課教師謹慎處理授課科目成績。 

四、為提供學生更佳的選課環境，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選課系統大改版。導入「購物車」

槪念，增加選課預排功能，讓選課和網路購物一樣方便迅速。學生於瀏覽課程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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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喜歡的課即可點選「加入預排」，待正式選課階段即可快速選課，可以節省以往需手抄

課程代碼再一一輸入選課的時間，提升選課的方便性。 

五、本校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有關註冊繳費部分：學生不克於繳費期限(3 月

2 日)前完成繳費，可填寫延遲繳費申請表，最遲可展延至疫區開放後 2 週，之後若仍有

特殊狀況，可再提出具體理由展延。因上開原因，截止目前計有 108 位學生提出申請。 

課務組 
一、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防疫作業，避免疫情擴散並有效保障全校教職員工生安全，本

校業已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課程暫行處理原則」

(109.02.18.108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於

109.05.20.108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如附件 3-1，p.16-19)。另訂定「國

立成功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課程停課補課措施」(業奉教育部 109.04.21 臺

教高(二)字第 1090054604 號函同意備查)(如附件 3-2，p.20-21 )。 

二、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業開設 3,535 門課程，為提供學生安心就學環境，依據衛福部

疾管署相關規範，教務處採取下列調整措施:  

(一)本校選課 100 人以上課程、以及 100 人以下高密度課程，通知授課教師依下列課程

應變調整方案擇一進行： 

1.甲方案：更換至 2 倍大空間之教室實體上課，同時提供學生同步或非同步線上學習

機會。 

2.乙方案：分班至二間教室上課，一班實體授課，另一班以同步線上學習方式授課。 

3.丙方案：部分學生實體上課，部分學生同步線上學習。 

4.丁方案：全班採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 

(二)課程應變調整方案請授課教師公布於 Moodle 教學平台並送課務組登錄，公布於

Moodle 教學平台及課程資訊與選課系統。 

(三)為有效防疫，實體課程請授課老師上傳點名資料；線上課程請老師保留學生線上學習

出席紀錄，確保課程教學與學習品質。 

(四)針對選課 100 人以上課程，教學發展中心招募數位 TA 協助授課教師遠距課程之進行。 

(五)推廣教育中心舉辦系列說明會並錄製線上課程操作說明短片、建置線上課程虛擬教室

登錄系統，提供授課教師上網學習資源並提供老師上網申請線上課程虛擬教室。 

(六)為讓同學有安全學習環境，並符合衛福部疾管署規定室內社交距離 1.5 公尺或全程戴

口罩之規定，教務處請各教學單位於教室門口張貼公告，如教室內無法維持 1.5 公

尺社交距離，請務必全程配戴口罩上課。 

三、以上措施提供學生安心就學環境，與不中斷學習選擇，截至 109 年 5 月 8 日止計有 1,109

門課程採取線上相關調整方案。感謝各開課單位及授課教師配合。 

四、業界專家參與教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查核定補助之業界專家參與教學課程計有 119 門，

原核定補助款共計 1,545,542 元，其中 3 門放棄補助，故實際補助計 116 門課，補助金額

調整為 1,519,969 元整，由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支應。 

五、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審查通過獲補助實際開課之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共計 23 門，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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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核定費用為 727,703 元，由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及校務基金支應。 

六、遠距教學課程： 

 (一)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經前次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採遠距教學之主播課程有

「線上補強英文」、「研究所線上英文」、「心血管生理病理學概論」、「日常疼痛控制」、

「流行樂賞析與實務」、「淺談細胞之電活動」、「火」、「工程師的職涯探索」、「科學行

銷概論」、「品牌與行銷」、「管理資訊系統」、「科技與生命價值」及「美國法學名著選

讀(四)」等 13 門課程，相關資訊已公告於教務處課務組網頁。 

(二)另依據 108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109.2.18)修訂通過之「國立成功大學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課程暫行處理原則」，本學期因應疫情課程調整採遠距教學之主

播課程有「計算機概論」等 100 門。 

七、跨領域學分學程： 

本校 108 學年度設有「設計思考跨域創力學程(創力學程)」、「醫療器材與系統學分學程」、

「再生醫學科技學分學程」、「生物科技學分學程」、「創意設計學分學程」、「醫學科技與

社會學分學程」、「跨領域永續發展全英語學分學程」、「防災科技管理學分學程」、「奈米

積體電路工程碩士班學分學程」、「新聞傳播學分學程」、「戲劇學分學程」、「奈米先進技

術與設備學分學程」、「應用哲學學分學程」、「老化與生活學分學程」、「服務科學與體驗

學分學程」、「跨學門民航學分學程」、「鐵道運輸學分學程」、「太空科學與工程學分學程」、

「電漿學分學程」、「美學與藝術跨域學分學程」、「東南亞文化學分學程」、「性別研究學

分學程」、「歷史與科技學分學程」、「循環經濟學分學程」、「跨維綠能材料學分學程」及

「人工智慧學分學程」等 26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讀跨領域學分學程學生達 1,735 人次。 

八、校課程委員會：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業於 109 年 5 月 20 日召開會議，會中審議決議摘述如

下： 

(一)審議通過新增系（所、學位學程）課程規畫、畢業學分數及必修課程異動：計有智慧

製造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等 13 系（所、學位學程）。 

(二)審議通過輔系／雙主修應修學分數及課程表：機械系等 2 系（所）。 

(三)審議通過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大學部四年級與碩士班可合班開授課程：計有機械系

等 6 系所共 11 門課程。 

(四)審議通過 109 學年第 1 學期新開授遠距課程案：計有「生物流體力學」1 門。 

(五)審議通過新增設「先端手術研究轉譯醫學學分學程」、「智慧生醫學分學程」、「金融科

技學分學程」等 3 個跨學門學分學程；審議通過「太空科學與工程學分學程」設置辦

法修訂。 

(六)審議通過創新教學實驗性課程，授課鐘點數乘以 1.5 倍計算案：共計 12 門課。 

(七)審議通過本校「磨課師數位學習課程」授課鐘點數分別乘以 2 倍及 1.5 倍計算案：共

計 10 門課。 

(八)審議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課程暫行處理原則」部分條文

修訂案。 

九、邀請國際學者參與碩、博士班學位考試試辦計畫： 

因應防疫並促進國際學術交流，鼓勵邀請國際學者以視訊方式參與研究生學位考試，本 

處「109 年度補助邀請國際學者參與碩、博士班學位考試試辦計畫」特別開放補助邀請

國際學者以視訊方式擔任碩、博士班學位考試委員，補助國際學者學位考試視訊審查費

每篇新台幣 6,000 元整及國際匯費，本期補助期間：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13 
 

31 日止。敬請各教學單位鼓勵教師邀請國際學者以視訊方式參與碩、博士班學位考試。 

十、為持續推動課程精進，鼓勵教學單位規劃總整實作課程(Capstone)、跨領域實作課程，以

培養學生跨領域學習、問題解決能力及拓展國際視野，教務處 109 學年度規劃課程精進

執行重點如下： 

(一) 鼓勵教學單位或教師開設「15+3 跨領域實作彈性方案」 

本處將於 6 月 15 日及 6 月 22 日辦理 2 場「15+3 跨領域實作彈性課程說明會」，邀

請各教學單位主管及有興趣的老師參加，請於 6 月 12 日中午 12 時前至全校活動報

名資訊系統報名(說明會類)，報名網址：https://activity.ncku.edu.tw/。 

(二) 「邀請業界專家參與教學課程」轉型為「業界專家融入總整實作課程」 

(三) 鼓勵教師開設「實踐性服務學習 2.0」，課程結合 SDGs 目標，協助解決場域問題並

進而使場域自立、永續發展。透過課程深化學生學習並促發其自主學習與問題解決

能力，進而開啟跨國學習鏈結。 

招生組 
一、109 年 3 月 13 日、109 年 3 月 17 日已辦理大學招生專業化計畫-審查評量尺規試審工作

坊，試評 108 年度書審資料及高中端教師指導交流，檢核學系尺規審查適切性。 

二、109 學年度臺南一中高中科學班面談活動已於 3 月 22 日完成，並於 3 月 31 日放榜，本

次計錄取 31 名學生。 

三、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109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聯合招生考試於 3月 27日舉行第一次招生委

員會，簡章已於 4 月中旬公告周知。 

四、109 年 4 月 15 日舉辦本校與國防部合作辦理「國防學士班招生」簽約儀式。 

五、109 學年度學士班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已於 4 月 17 日放榜，本次共計錄取 21 名。 

六、本校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共 57 個系組招生，於 109 年 4 月 17 至 26 日辦理完成第二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並已於 109 年 5 月 4 日放榜，正取生 1,380 名、備取生 2,746 名；繁

星推薦第八類學群招生：醫學系及牙醫學系共 2 個學系招生，錄取 8 名。甄試期間，因

應新冠肺炎疫情，感謝各學系配合相關防疫措施圓滿完成甄試作業。 

七、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109 學年度學士班轉學生聯合招生考試已於 5 月 6 日(三)開始報名，

報名截止日期為 5 月 15 日(五)，並已同步進行調查命題及閱卷委員名單。 

八、邀請南一中與台南女中約 60 名學生，於 109 年 5 月 5 日參訪位於本校勝利校區之跨域研

發全球最優質「移動式緊急部署檢疫醫院原型 QurE」。 

教學發展中心 
一、圖書儀器設備費: 

各院系(所)109 會計年度擬購圖書儀器設備費規劃申購清單，已於 3 月送圖儀小組及高教

深耕計畫辦公室核備。其執行期限：經費動支手續國內採購須於 8 月底、國外採購須於

7 月底前完成，新台幣十萬元以上採購須公開招標，並應於 11 月底前全數動支完畢，請

各單位配合於期限內完成經費之執行，以提升績效。 

二、研究生獎助學金: 

關於教育部補助教學助理納保雇主負擔所需費用，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教學

助理納保作業要點」第四點申請期程之規定：當年度 2 月至 7 月雇主負擔費用補助於當

年度 10 月 15 日前申請；當年度 8 月至次年 1 月雇主負擔費用補助於次年度 4 月 15 日前

申請。109 年度是否補助雇主負擔費用尚須待 10 月教育部來函才能確定，故目前各單位

於經費管理系統報支研究生勞務型助學金（會計編號 R109-7201）支用金額含雇主負擔

https://activity.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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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各單位如欲查詢實際支用情況可至經費管理系統下載「研究生獎助學金報支情形

紀錄表」。 

三、第二週期系所自我評鑑： 

校級評鑑指導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因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疫情，改於 109 年 2 月 19 日至

25 日以通訊會議方式審議本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及評鑑項目與效標。本處業依

指導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書並於 109 年 3 月 20 日提交至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進行認定，並於

109 年 5 月 11 日回覆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之待釐清問題。校級評鑑指導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預計於 6 月中旬召開審查各受評單位之特色效標。 

請各受評單位於 109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初評自我評鑑報告書，並於 7 月 17 日前確認初

評委員名單，本處將彙整後送人事室製作聘函。另預計於 6 月及 8 月舉辦系所自我評鑑

研習說明會，歡迎各院及各系所踴躍參與。 

四、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 

109 年度應接受評鑑之跨領域學分學程為：防災科技管理學分學程、應用哲學學分學程、

鐵道運輸學分學程、電漿學分學程、太空科學與工程學分學程、美學與藝術跨域學分學

程等共計 6 個學分學程。本處業於 109 年 3 月 30 日函請各受評單位及其所屬學院協助提

供評鑑委員推薦名單及評鑑資料，並於 5 月起陸續進行評鑑委員邀約並寄送各受評單位

之評鑑資料予委員審查，預計將於 6 月底完成書面審查。俟彙整各評鑑委員審查結果報

告後，擬提交課程委員會審議。 

五、遠距教學課程評鑑： 

本學期遠距課程教學線上意見調查即日起至 109 年 7 月 5 日止，為加強並提升數位學習

課程實施成效檢核，請各所屬開課單位提醒修課學生務必至數位學習平台（Moodle）填

寫教學意見，以作為評鑑審查之依據。 

六、教師活動: 

因新型冠狀肺炎病毒（COVID-19）疫情，為配合學校防疫措施，109 年 03 月 26 日舉辦

之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進教師座談會改以線上直播方式進行，內容包含學術補助、彈

性薪資、性平宣導及遠距教學。另於 109 年 04 月 09 日舉辦座談活動：「淺談『心靈與科

學的交會(二)』－量子物理學家與心理學家的對話」。 

七、教學助理研習: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助理研習課程全面採線上課程方式辦理，

透過觀看線上課程、完成測驗題及心得回饋等方式檢核教學助理完課狀況及學習成果；

線上課程除性別平等課程、成大數位學習平臺(Moodle)、圖書館資源等必修課程外，另

提供如時間管理、溝通技巧、班級經營等豐富多元的選修課程供教學助理選修有興趣的

課程。教學助理針對此次線上修課方式回饋十分良好，對於承辦單位因應疫情改為線上

修課方式反應即時表示認同讚許，並且反應因線上課程不限時空的便利性，希望爾後仍

能以線上修課方式辦理。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總計 230 位同學加入課程，共計 163 位教

學助理取得線上教學助理證書。 

除本地生教學助理外，教學發展中心亦照顧外籍教學助理需求，同樣以線上修課方式提

供外語教學助理研習課程，供外籍教學助理修課，共計 19 位外籍教學助理取得線上教學

助理證書。 

八、教務處學生課業輔導與諮詢: 

108 學年度下學期全校型課業輔導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改採線上方式辦理，課輔時間自 4

月 8 日起至 6 月 17 日止，每周一至周五晚間 6 點至 9 點，課輔科目包含:微積分、普通

物理、普通化學、工程數學、程式設計、會計學、統計學、經濟學等科目。詳細內容公

告於本處教學發展中心網頁>最新消息>課業輔導公告。 

九、應屆畢業生核心能力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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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暸解課程設計是否有效達成各系(所)教育目標與畢業核心能力之養成，每學年推行「畢

業生核心能力問卷調查」。本年度問卷調查對象為各系(所)108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施測

日期自 109 年 5 月 20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9 月 20 日止，統計結果將於 9 月底發函各學系

參考。 

十、教學意見反應調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意見反應調查期間為 109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7 日，學生填答

情形將作為該生通識課程選課順序參考，請各教學單位務必提醒學生上網填答。其調查

結果將於期末考後二周公告，俟教師們成績上傳完畢後，可自行登錄「教學意見反應調

查查詢系統」查看。再次提醒各學院，本意見調查旨在提供教師教學改進之依據，故不

宜作為教師教學評量唯一參考指標。 

十一、學習型態問卷調查： 

108 學年度學生學習型態問卷調查將於 109 年 5 月 18 日至 109 年 6 月 19 日施測，全校

計 136 個系所(學程)參與調查。各系施測時段調查表業於 109 年 4 月 30 日發函通知各系，

並於 109 年 5 月 11 至 5 月 22 日陸續發送各系所施測問卷，敬請各教學單位配合施測。 

十二、教學特優教師遴選與獎勵作業: 

各學院教學特優教師遴選作業刻正進行中，請各學院務必依各院遴選要點及遴選程序辦

理，並請於 109 年 6 月 22 日前將得獎名單擲回本中心。 

十三、名譽教授推薦與授予作業: 

本校 108 年 8 月及 109 年 2 月共新致聘三位名譽教授，分別為土木工程學系陳景文教授、

中國文學系王偉勇教授，及交通管理科學系林正章教授。 

十四、獎項: 

(ㄧ)科林論文獎：本校 108 年度科林論文獎(一)半導體與光電科技(二)資訊與通訊科技(三)

奈米與物理化學材料科技(四)生物醫學科技四大領域共計十二名博、碩士生獲獎，最高

可獲頒獎學金新台幣肆萬伍仟元，此外，得獎人與指導教授另獲頒獎狀乙紙。 

(二)目前開放獎項申請項目為：「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東元獎」、「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學術著作獎」，請各相關領域教師踴躍申請。 

體育室 
一、體育教學及活動： 

(一)配合防疫政策，本學期游泳課調整為陸上運動課程並全面暫停舉辦校內體育活動(如體

適能週系列、校園路跑、系際盃賽等)。5 月 19 日接獲教育部來函關於游泳課程說明，

擬依規定辦理並於第 13 週開放游泳池教學使用。 

(二)本校女子排球校隊榮獲 108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排球運動聯賽公開女子組第一級第四

名，於 FOX 體育台電視頻道與網路直播、大專體總 YouTube 頻道直播，獲得校內外眾

多迴響。 

(三)本校足球校隊榮獲 108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足球運動聯賽公開一級挑戰組第四名。 

二、場地整修及維護： 

(一)光復操場整修工程：4 月 22 日開始施工，目前進行操場及跑道週邊修整。 

(二)自強校區風雨球場：目前營繕組已請建築師事務所進行檢討方案及評估。 

(三)自強校區網球場新建工程：承攬廠商已完成構建圍牆基座、燈柱基座等，賡續進行地

坪整平、洩水坡度等基礎措施。 

(四)勝利校區戶外泳池新建工程：依契約於 4 月 5 日開工，已完成拆除，目前等待市府現

勘後，賡續進行開挖作業。 

(五)勝利校區智慧創新空間：待戶外泳池池體工程拆除完成後，將進場開挖基礎。 

(六)光復校區中正堂燈光、地板及運動設施購置工程：依契約於 5 月 4 日進行拆卸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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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國立成功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課程暫行處理原則 

(修訂版) 
        

 109.02.18.108 學年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05.20.108 學年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

情，保障全校師生安全，提供學生安心就學環境，特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適用期間，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為原則。 

三、 防疫期間符合下列條件之課程者，得依本原則調整課程教學方式： 

(一) 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衛福部疾管署)規定或命令，因禁

止入境或其他特殊原因致無法返台就學之本校學生所修讀之課程。 

(二) 依衛福部疾管署規定或命令，應採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

管理之老師所開授之課程或學生所修讀之課程。 

(三) 本校因應防疫，通知應採自主健康監測之老師所開授之課程或學生所

修讀之課程。 

(四) 其他因應疫情影響，以專案提出申請，經授課教師、教學單位主管同

意，教務長核准之課程。 

四、 防疫期間，授課教師應掌握學生修課出席情形（例如點名或固定座位

表）。學生因無法入境、確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或發

燒，應事先請假，請假不列缺席扣分。 

五、 第三點所列課程之授課教師，得採下列方案調整教學方式： 

(一)同步或非同步錄播課程(A 類)： 

1. A-1 全程實體授課，同步錄播：課程仍以實體授課，並委請同班同

學或教學助理(TA)藉由錄播軟體將課程同步錄播，並於一周內將

課程內容傳送本校 Moodle 教學平台，提供無法入境或需隔離(檢

疫、自主健康管理)學生線上學習。授課教師應於課程調整前填

妥申請表，送教務處課務組登錄。 

2. A-2 部分課程線上授課，同步錄播：部分課程採同步線上教學，(亦

可由授課老師自行錄製課程或委請其現有之教學助理或同學以

錄影設備將課程內容錄製後於課程排定時間同步播放)，並於一

周內將課程內容傳送本校 Moodle 教學平台，提供選課學生線上

學習。授課教師應於課程調整前填妥申請表，經教學單位主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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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後即可開課，課程資訊請送教務處課務組登錄。 

(二)遠距課程(B 類)：依教育部規定，線上教學時數(非實體授課)大於總

課程時數 1/2 者，稱為遠距課程。 

1. B-1 同步遠距課程：課程透過錄影設備或教學助理錄製，學生於

另一端同步收播學習。 

2. B-2 非同步遠距課程：課程透過錄影設備錄製後傳送線上平台，

提供學生非同步學習。(如 MOOCs 遠距課程屬之) 

3. 申請程序：授課教師應於開學前提出遠距課程申請表，經教學單

位主管同意並送教務處核備後即可開課，後由教務處課務組統一

彙整送下次校課程委員會報告。 

(三)開放修讀國際知名線上課程(C 類)： 

由教學單位/授課教師決定替代原課程之線上課程，或由學生提出欲

修讀之線上課程，經教學單位主管或其相關委員會同意後，學生得修

讀該線上課程，俟修讀完成取得證明後，教學單位承認課程學分。 

若需線上學習課程補助，教學單位得專案提出申請，教務處得視情形

審核補助。 

(四)承認修讀當地大學(教育部認可之大學)開授課程(D 類)： 

因疫情無法入境之學生或國際交換學生，須提出欲修讀之國外大學

(教育部認可之大學)開授課程，經教學單位主管或其相關委員會同意

後修讀，俟修讀完成取得證明後，教學單位承認課程學分。 

(五)開學後課程如因特殊情形須調整教學方式，相關申請程序經教務長同

意後，得彈性處理。 

六、 課程應變調整情形應公布於本校課程查詢網頁及本校 Moodle 教學平

台，提供修課學生完整訊息。 

七、 授課教師得請現有教學助理或學生協助錄播，協助錄播之學生經教學單

位主管同意得承抵服務學習學分或通識教育生活實踐課程認證。 

八、 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提供錄播工具教學影片，並舉辦錄播培訓課程。 

九、 必修實作類課程，教學單位得同意學生修讀相關課程抵免。 

十、 課程評量方式可彈性調整，以書面報告、視訊專題報告、線上測驗或視

訊測驗等多元方式，評量學生學習成果，調整後評量方式應公告學生周

知。 

十一、 防疫期間，課室上課人數應依政府規定辦理或依規定進行課程教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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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調整。教室應保持教室通風並定期消毒。教室座位應依政府規定保持

社交距離或請學生全程配戴口罩。授課教師可依課程需要調整於戶外安

全空間進行教學活動。(本校教學空間防疫作業流程圖，如附圖 1，得視

疫情發展，彈性調整。) 

十二、 外籍學生，防疫期間因特殊原因無法入境者，其修讀課程得比照本原

則辦理。 

十三、 本原則經本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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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就醫 

Ask if he/she 

has visited a 

clinic. 

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空間防疫作業流程圖 

NCKU Flow Chart for Classroom Space Epidemic Prevention 

 

 

 

 

  

 

 

 

 

 

 

 

 

 

 

 

 

 

 

 

  
  
 

系館量測老師學生體溫 

Take temperatur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the entrance of the 

department building. 

教室(含校內實習場所)防疫作業 

Classroom (Lab) Space Epidemic Prevention 

教室桌椅及設備定期

消毒(稀釋漂白水) 

Sanitize (with diluted 

household bleach) 

tables, chairs, and 

equipment regularly. 

系館門口放置酒精消

毒噴液 

Set up alcohol 

disinfectant sprays at 

the entrance of the 

department building. 

發燒 (備註 3) 

Fever (Note 3) 

體溫正常 (備註 2) 

Normal (Note 2) 

該生暫停上課按時服藥休息 

He/she shall take a leave from 

the class and take medicine as 

prescribed. 

詢問醫師診斷 

Ask about the 

clinical 

diagnosis. 

上課使用期間打開窗

戶加強通風 

Keep windows open 

to ensure good 

ventilation throughout 

the class. 

附圖 1 

Attachment 1 

有 Yes 
詢問是否有指定旅

遊史或接觸史 

Ask if he/she has an 

epidemic-related 

travel or contact 

history. 

無 No 

無 No 

該生暫停上課提醒迅速就醫 

He/she shall take a leave from the 

class. Please remind him/her to 

visit a clinic ASAP. 

有 Yes 

1.該生暫停上課 

He/she shall take a leave from the class. 

2.請系辦通報 1922、本校校安中心(55555) 

及衛保組(50430) 

Department/institute office shall report the case to the 1922 

Hotline, NCKU Campus Safety Center (ext. 55555), and 

NCKU Health Center. 

備註(Notes)： 

1. 請提醒學生應自我健康監測，如有發燒時請盡速就醫，並請假。(請假不列缺席扣分) 

Please remind students to monitor their personal health. Those with fever should visit a clinic ASAP and take a sick leave 

(which will not be penalized as an absence or grade-point deduction). 

2. 學生如有輕微呼吸道症狀(如輕微咳嗽、未發燒)，請盡速就醫，如確認無礙後，全程戴口罩上課，

並請就坐於教室後方通風處(與同學保持 1 公尺以上距離)。 
Students with minor respiratory symptoms (such as mild cough without fever) should visit a clinic ASAP. If confirmed safe, 

they should wear a facemask and be seated in a well-ventilated place at the back of the classroom (in one meter distance from 

other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class.  

3. 發燒：額溫 37.5 度 C 以上或耳溫 38 度 C 以上。 
Fever: A forehead temperature of over 37.5° C, or an ear temperature of over 38° C. 

 



20 
 

附件 3-2 

國立成功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課程停課、補課措施  

                                                                                

教育部 109.04.21 臺教高(二)字第 1090054604 號函同意備查 

一、 依據教育部『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辦

理。 

二、 本校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校園擴散並保障全校師生安全健康，本校

師生均應每日自我健康監測，如有發燒或身體不適，請盡速就醫。 

三、 學生暫停上課： 

(一) 學生如有發燒之情形，當日應暫停上課，請盡速就醫並於本校請假系統

請假，按時服藥休息。 

(二) 學生如有自主健康管理、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者，檢疫期間均依規定暫

停上課，於本校請假系統請假，並依規定辦理檢疫事宜。居家隔離/居家

檢疫/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屆滿，若依規定篩檢應為陰性，至於無須篩檢者

須無發燒及新冠肺炎相關症狀者，可返校上課，復課後 14日應全程配戴

口罩上課。   

四、 授課教師暫停上課： 

(一)教師如有自主健康管理、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者，檢疫期間均依規定暫停

上課。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屆滿，若依規定篩檢應為陰

性，至於無須篩檢者須無發燒及新冠肺炎相關症狀者，可返校上課，復課

後 14日應全程配戴口罩授課。   

(二)上開課程暫停授課期間可委請代課教師授課、改採線上教學或擇期補課。

相關應變措施應公告於教學單位網頁及本校Moodle教學平台，公告學生周

知。 

五、 一位老師確診： 

該師所開授課程停課，教務處提供相關開課選課及學生出席資料提供衛生主管

機關依其接觸史進行疫調，確認影響名單，本校防疫小組得依疫調結果通知相

關教職員工生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確診老師所屬教學單位(或系課程委員

會)接管公布課程補救事宜，啟動課程應變方案。相關應變措施應公告於教學單

位網頁及本校Moodle教學平台，公告學生周知。 

六、 一位學生確診： 

教務處提供該生選課資料及近 14日學生課程點名資料，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其

接觸史進行疫調，確認影響名單，本校防疫小組得依疫調結果通知相關教職員

工生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影響所及課程啟動課程應變方案。相關應變措

施應公告於教學單位網頁及本校Moodle教學平台，公告學生周知。 

七、 同一棟大樓累計 2位師生確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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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同一棟建築物如累計有 2 位教師或學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

為確定病例，教務處提供 2 位確診師生相關開課選課及學生出席資料，

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其接觸史進行疫調，確認影響名單，本校防疫小組

得依疫調結果通知相關教職員工生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 

(二)本校防疫小組依衛生主管機關疫調結果及影響程度通知該大樓或校(區)停

課。影響所及課程啟動課程應變方案。相關應變措施應公告於教學單位

網頁及本校Moodle教學平台，公告學生周知。 

 (三) 本校防疫小組得依衛生主管機關疫調結果，於隔離期間屆滿後評估並宣布

復課日期。 

(四) 相關停課、復課等訊息，應公布於本校網頁，公告全校師生周知並應通報

教育部主管機關及教育部校園安全中心。 

八、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課程停課、補課流程圖如附圖。 

九、學習不中斷模式： 

前述學生所修的課程，悉依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課程暫行處理原

則」辦理，所有受影響課程得採線上模式進行。 

十、本措施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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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成績處理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學業成績作

業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成績處理作

業要點 

文字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處理學生學業成績事

宜，特訂定本要點。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處理學生成績作業事

宜，特訂定本要點。 

文字修正 

二、本校自 104 學年度起，學

生學期成績以百分制與等第制

並列，授課教師成績以百分制

輸入，由系統依「等第制與百

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附表

一)自動轉換等第成績。 

二、本校自 104 學年度起，學

生學期成績以百分制與等第制

並列，授課教師成績以百分制

輸入，由系統依「等第制與百

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附表

一)自動轉換等第成績。 

本點未修正。 

三、學生各項成績排名均以百

分制計算，學士班排名以班為

單位，延畢生之畢業（累計）

排名與應屆畢業生合併計算，

原各學期排名不變。研究生因

專業領域不同不作排名。 

三、學生各項成績排名均以百

分制計算，學士班排名以班為

單位，延畢生之畢業（累計）

排名與應屆畢業生合併計算，

原各學期排名不變。研究生因

專業領域不同不作排名。 

本點未修正。 

四、學士班學生學業成績排名

分為學期成績排名與畢業成績

排名二類： 

(一)學期成績排名：當學期之

同班級(組)學生，依據當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排名。但當學期

修習學分數未達 9 學分者，不

納入排名。 

(二)畢業成績排名：同學年度

畢業之班級(組)學生，依據畢

業成績排名。第一學期畢業生

與同學年度第二學期畢業生一

同排名。 

 ㄧ、本點新增。 

二、明定學士班學

生學業成績排

名方式。 

五、每學期成績排名，於次學

期上課開始日起第三週開始前

排定，學生名次排定後，不得

再重新排名。 

 ㄧ、本點新增。 

二、明定本校學生

學業成績排名

公布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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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歷年成績單之學期、

畢業排名，依照學生於該班級

(組)之成績比例作百分比排

序，分為 5%、10%、20%、30%、

50%及 75%，不顯示班級之絕對

排名。 

 ㄧ、本點新增。 

二、依據 105.5.19 

104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決

議，明定本校歷

年成績單名次

呈現方式。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學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

辦理。 

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學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

辦理。 

點次變更。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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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學業成績作業要點 

104.05.28 103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05.27 108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學生學業成績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自 104學年度起，學生學期成績以百分制與等第制並列，授課教師成

績以百分制輸入，由系統依「等第制與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附表一)

自動轉換等第成績。 

三、學生各項成績排名均以百分制計算，學士班排名以班為單位，延畢生之畢

業（累計）排名與應屆畢業生合併計算，原各學期排名不變。研究生因專

業領域不同不作排名。 

四、學士班學生學業成績排名分為學期成績排名與畢業成績排名二類： 

(一)學期成績排名：當學期之同班級(組)學生，依據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排名。但當學期修習學分數未達 9學分者，不納入排名。 

(二)畢業成績排名：同學年度畢業之班級(組)學生，依據畢業成績排名。

第一學期畢業生與同學年度第二學期畢業生一同排名。 

五、每學期成績排名，於次學期上課開始日起第三週開始前排定，學生名次排

定後，不得再重新排名。 

六、學生歷年成績單之學期、畢業排名，依照學生於該班級(組)之成績比例作

百分比排序，分為 5%、10%、20%、30%、50%及 75%，不顯示班級之絕對排

名。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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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成功大學等級制與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 

 

 

 

 

 

 

 

 

 

 

 

 

 

 

 

 

 

等級計分法  

(Grade)  

百分制 

分數區間  

積分  

Grade point  

A+  90~100  4.3  

A  85~89  4.0  

A-  80~84  3.7  

B+  77~79  3.3  

B  73~76  3.0  

B-  

(研究生及格標準) 

70~72  2.7  

C+  67~69  2.3  

C  63~66  2.0  

C-  

(學士班及格標準) 

60~62  1.7  

F  59以下  0  

X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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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辦理學生修讀輔系事宜，依

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大學法

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學位授

予法第十四條及本校學則、研

究生章程有關條文規定，訂定

本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

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

條、學位授予法第十四條及本校

學則、研究生章程有關條文規定

訂定之。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除有特別加註說

明外，定義如下： 

一、學系：含所、學位學程。 

二、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除有特別加註說明

外，其他用詞定義如下： 

一、學系：含所、學位學程。 

二、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文字修正。 

第三條 

學士班學生得修讀本校或簽約

他校其他學系學士班為輔系

(學位學程)。 

碩、博士班學生得修讀本校或

簽約他校同級或向下一級輔

系，不另授予學位。但一般碩

士班學生不得申請修讀碩士在

職專班為輔系；碩士在職專班

學生不得申請修讀一般碩士班

為輔系。 

前二項各學制修讀輔系之申請

條件，由各學系自訂之。 

第三條 

學士班學生得修讀本校或簽約

他校其他學系學士班為輔系(學

位學程)。碩、博士班學生得修

讀本校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系，不

另授予學位。 

上開各學制輔系申請條件由各

系自訂，並經系院相關會議及校

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一、新 增 第 二 項 但
書，明定碩士班與
碩專班學生申請
修讀輔系之限制。 

二、簡化各學系修讀
輔系之申請條件
訂定程序。 

三、項次調整及文字
修正。 

第四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讀輔系者，學

士班學生須經其主系及加修學

系主任核准，送教務處登記；

碩、博士班學生須經主系及加

修學系主任核准，以及指導教

授同意後，送教務處登記，並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申請期限： 

 一、本條新增 

二、原第六條移列。 

三、依 108.12.11 108

學年度第 1 次教

務會議決議，修正

申請修讀輔系時

間，文字酌作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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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士班：修讀滿一學年至

修業年限最後一學年開始前

（不含延長修業年限）。但轉學

生須就讀本校一學年後，始得

申請修讀輔系。 

(二)碩、博士班：自第二學期

起至第四學期開始前止。 

(三)前二目申請期限及方式，

依教務處公告辦理。 

二、申請資格：符合各學系相

關會議通過之條件規定。 

第五條 

各學系得基於不同基礎學生之

需要，訂定不同輔系科目表，

以利他系學生選修。 

第四條 

各學系基於不同基礎學生之需

要，得制定不同輔系科目表以利

他系學生選修。 

一、條次遞延。 

二、文字修正。 

第六條 

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加修學士

班任一學系作為輔系時，應就

該學系必修科目表中指定專業

(門)科目至少二十個學分，作

為輔系課程，主系與輔系之相

同科目學分，不得兼充為輔系

之科目學分。但是否同意免修

由各學系認定，其不足學分

數，應另修專業科目學分補足

之。 

碩士班學生修讀其他學系碩士

班作為輔系、博士班學生修讀

碩士班或其他系所博士班為輔

系者，由各加修學系自訂應修

科目及學分數。 

前二項輔系應修科目及學分

數，應經系院相關會議及校課

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轉系生及轉學生之輔系、主系

科目學分，均應分別辦理學分

抵免。 

第五條 

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加修學士

班任一學系作為他系之輔系

時，應就該學系必修科目表中指

定專業(門)科目至少二十個學

分作為輔系課程，但主系與輔系

之相同科目學分，不得兼充為輔

系之科目學分，惟是否同意免修

由各學系認定，其不足學分數應

另修專業科目學分補足之。 

碩士班學生加修其他系碩士班

作為輔系及博士班學生加修碩

士班或其他系所博士班為輔系

者，由各加修學系自訂應加修科

目及學分數，經系院相關會議及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轉系生及轉學生其輔系科目學

分與主系科目學分均應分別辦

理學分抵免。 

一、條次遞延。 

二、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讀本校

或簽約他校系輔系，除須經主系

本條文移列至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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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輔系主任核准，送教務處 登記

外，並需符合下列規定：  

一、申請期限： 

(一)學士班：自二年級起

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年

第二學期選課截止前

（不含延長修業 年

限）。惟轉學生就讀本

校一年後始得申請修

讀輔系。  

(二)碩、博士班：自第二

學期起至第四學期加

退選截止日止。  

二、申請資格：符合各系相關會

議通過之條件規定。 

第七條 

學生所修輔系學分應在主系規

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

其選課與成績悉依本校學則及

研究生章程規定辦理。輔系科

目應列入學期學業成績平均計

算。未修足輔系規定之科目學

分，但其部分與主系相關者，

得抵充主系最低畢業學分。  

碩士班學生修讀學士班輔系，

其輔系科目成績不列入學期平

均計算。 

第七條 

學生所修輔系學分應在主系規

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其

選課與成績悉依本校學則及研

究生章程規定辦理。輔系科目合

併學期學業成績平均計算。未修

足輔系學分其部分與主系相關

科目學分得抵充主系最低畢業

學分。  

碩士班學生修讀學士班輔系，其

輔系科目成績不列入學期平均

計算。 

文字酌作修正。 

第八條 

凡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

成績及格者，其畢業名冊、歷

年成績表、學位證書應加註輔

系名稱。碩、博士班學生修讀

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系須再加註

班別。 

第八條 

凡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

成績及格者，其畢業名冊、歷年

成績表、學位證書應加註輔系名

稱。碩、博士班學生修讀同級或

向下一級輔系須再加註班別。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選修輔系之應屆畢業生，已修

足主系規定之科目學分，而未

修足輔系規定之科目學分時，

如放棄輔系者，得准其畢業。

第九條 

選修輔系之應屆畢業生，已修足

主系規定之科目學分，而未修足

輔系規定之科目學分，如放棄輔

系可准其畢業，但其學位證書不

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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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學位證書不得加註輔系名

稱，且畢業離校後，不得要求

返校補修其未修足之輔系科目

學分，或發給輔系之任何證明。 

得加註輔系名稱。且畢業離校

後，亦不得要求返校補修其未修

足之輔系科目學分，或發給輔系

之任何證明。 

第十條 

選修輔系之學生，應於規定之

修業年限內，修足輔系規定科

目與學分，不得申請延長修業

年限。 

第十條 

選修輔系之學生，應於規定之修

業年限內修足輔系規定科目與

學分，不得申請再延長修業年

限。 

文字酌作修正。 

第十一條 

學士班學生修習輔系課程於規

定修業年限內，學校需另行開

班，應繳交學分費。學生因修

習輔系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

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下者，應繳

交學分費；十學分以上者，應

繳交全額學雜費。 

碩、博士班學生修習輔系除須

繳交主系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

外，應依修習輔系學分數，繳

交規定之學分費。 

碩士班學生加修學士班輔系，

學分費依學士班學分費收費標

準收費。 

第十一條 

學士班學生修習輔系課程於規

定修業年限內學校需另行開

班，應繳交學分費。學生因修習

輔系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

數在九學分以下者，應繳交學分

費，在十學分以上者，應繳交全

額學雜費。 

碩、博士班學生修習輔系除繳交

主系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外，依

修習輔系學分數另須繳交規定

之學分費。 

碩士班學生加修學士班輔系，學

分費依學士班學分費收費標準

收費。 

文字酌作修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大

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

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大學

法及其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有

關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教

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報

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文字酌作修正。 

 

 



30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84.3.3  8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4.3.24 奉教育部台(84)高字第 13464 號函及 84.5.5 台(84)高字第 20626 號函准予備查 

89.1.7  8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9.3.15 奉教育部台(89)高(二)字第 89030042 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97.1.21 96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05.27 台高(二)字第 0970087944 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105.9.2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106.3.8 臺教高(二)字第 1060012631 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108.5.29 107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108.7.17 臺教高(二)字第 1080088663 號函備查 

109.5.27 108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修讀輔系事宜，依據大學法第

二十八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學位授予法第十四條及本校學

則、研究生章程有關條文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除有特別加註說明外，定義如下： 

一、學系：含所、學位學程。 

二、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第三條 學士班學生得修讀本校或簽約他校其他學系學士班為輔系(學位學程)。 

碩、博士班學生得修讀本校或簽約他校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系，不另授予

學位。但一般碩士班學生不得申請修讀碩士在職專班為輔系；碩士在職

專班學生不得申請修讀一般碩士班為輔系。 

前二項各學制修讀輔系之申請條件，由各學系自訂之。 

第四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讀輔系者，學士班學生須經其主系及加修學系主任核

准，送教務處登記；碩、博士班學生須經主系及加修學系主任核准，以

及指導教授同意後，送教務處登記，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申請期限： 

(一)學士班：修讀滿一學年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學年開始前（不含延

長修業年限）。但轉學生須就讀本校一學年後，始得申

請修讀輔系。 

(二)碩、博士班：自第二學期起至第四學期開始前止。 

(三)前二目申請期限及方式，依教務處公告辦理。 

二、申請資格：符合各學系相關會議通過之條件規定。 

第五條 各學系得基於不同基礎學生之需要，訂定不同輔系科目表，以利他系學

生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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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加修學士班任一學系作為輔系時，應就該學系必修

科目表中指定專業(門)科目至少二十個學分，作為輔系課程，主系與輔

系之相同科目學分，不得兼充為輔系之科目學分。但是否同意免修由各

學系認定，其不足學分數，應另修專業科目學分補足之。 

碩士班學生修讀其他學系碩士班作為輔系、博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或其

他系所博士班為輔系者，由各加修學系自訂應修科目及學分數。 

前二項輔系應修科目及學分數，應經系院相關會議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後實施。 

轉系生及轉學生之輔系、主系科目學分，均應分別辦理學分抵免。 

第七條 學生所修輔系學分應在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其選課與成

績悉依本校學則及研究生章程規定辦理。輔系科目應列入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計算。未修足輔系規定之科目學分，但其部分與主系相關者，得抵

充主系最低畢業學分。  

碩士班學生修讀學士班輔系，其輔系科目成績不列入學期平均計算。 

第八條 凡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畢業名冊、歷年成績表、

學位證書應加註輔系名稱。碩、博士班學生修讀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系須

再加註班別。 

第九條 選修輔系之應屆畢業生，已修足主系規定之科目學分，而未修足輔系規

定之科目學分時，如放棄輔系者，得准其畢業。但其學位證書不得加註

輔系名稱，且畢業離校後，不得要求返校補修其未修足之輔系科目學

分，或發給輔系之任何證明。 

第十條 選修輔系之學生，應於規定之修業年限內，修足輔系規定科目與學分，

不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第十一條 學士班學生修習輔系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學校需另行開班，應繳

交學分費。學生因修習輔系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以

下者，應繳交學分費；十學分以上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碩、博士班學生修習輔系除須繳交主系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外，應依

修習輔系學分數，繳交規定之學分費。 

碩士班學生加修學士班輔系，學分費依學士班學分費收費標準收費。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有關規定

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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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增廣學生學習領域，並增加學

生畢業後就業機會，特依據大學

法第二十八條、大學法施行細則

第二十五條、學位授予法第十四

條及本校學則、研究生章程有關

條文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增廣學生學習領域，並增

加學生畢業後就業機會，特依據

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大學法施行

細則第二十五條、學位授予法第

十四條及本校學則、研究生章程

有關條文規定訂定之。 

文字酌作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除有特別加註說明

外，定義如下： 

一、學系：含所、學位學程。 

二、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除有特別加註說明

外，其他用詞定義如下： 

一、學系：含所、學位學程。 

二、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文字酌作修正。 

第三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讀本校或簽約

他校系為雙主修者，以一學系為

限。但一般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

班不得互為修讀雙主修。  

前項各學制修讀雙主修之申請

條件，由各學系自訂之。 

第三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讀本校或簽約

他校系雙主修，以一學系為限，

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申請期限： 

(一)學士班：自二年級起至修業

年限最後一年第二學期選課截

止前（不含延長修業年限）。惟

轉學生就讀本校一年後始得申

請修讀雙主修。 

(二)碩、博士班：自第二學期起

至第四學期加退選截止日止。 

二、申請資格：符合各系相關會

議通過之條件規定。 

一、 新增碩士班與

碩專班學生不

得互修對方學

系為雙主修規

定。 

二、 申請期限及資

格相關規定，移

列至第四條。 

三、 文 字 酌 作 修

正。 

第四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者，學

士班學生須經其主系及加修學

系主任核淮，送教務處登記；

碩、博士班學生須經其主系及加

修學系主任核准，以及指導教授

同意後，送教務處登記，並應符

合下列規定： 

第四條 

申請雙主修之學生，須經其主系

與加修學系雙方主管同意後轉

教務處核備。另碩、博士班學

生，須再經指導教授同意。 

一、 第三條有關申

請期限及資格

相關規定移列。 

二、 文 字 酌 作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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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期限： 

(一)學士班：自修讀滿一學

年起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學

年開始前止（不含延長修業

年限）。但轉學生須就讀本

校一學年後，始得申請修讀

雙主修。 

(二)碩、博士班：自第二學

期起至第四學期開始前止。 

(三)前二目申請期限與方

式，依教務處公告辦理。 

二、申請資格：符合各學系相關

會議通過之條件規定。 

第五條 

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除應修

滿主系應修畢業科目學分外，並

應修滿加修學系所訂科目四十

學分以上(包括全部專業(門)必

修科目學分)，始得分別授予學

士學位。加修學系學分應在主系

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修讀之。 

碩、博士班學生修讀其他學系為

雙主修者，除需修滿主系規定畢

業科目學分外，並應完成主學系

及加修學系各一篇學位論文，其

論文題目及內涵應有所不同。主

學系及加修學系訂有畢業條件

或資格考核規定，學生仍須符合

前述規定。加修學系得視需要，

自訂對申請雙主修學生增減畢

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但應高於

現行規定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 

前二項各學制雙主修修讀規定

由各系自訂，並經系院相關會議

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五條 

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除應修

滿主系應修畢業科目學分外，並

應修滿加修學系所訂科目四十

學分以上(包括全部專業(門)必

修科目學分)，始得分別授予學

士學位。加修學系學分應在主系

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修讀之。 

碩、博士班學生修讀他系為雙主

修者，除需修滿主系規定畢業科

目學分外，並應完成主學系及加

修學系各一篇學位論文，其論文

題目及內涵應有所不同。主學系

及加修學系訂有畢業條件或有

資格考核規定，學生仍需符合前

述規定。加修學系得視需要，自

訂對申請雙主修學生增減畢業

應修科目及學分數，惟仍應高於

現行規定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 

上開各學制雙主修申請條件由

各系自訂，並經系院相關會議及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文字酌作修正。 

第六條 

學士班學生修習雙主修課程於

規定修業年限內，學校需另行開

班，應繳交學分費。學生因修習

第六條 

學士班學生修習雙主修課程於

規定修業年限內學校需另行開

班，應繳交學分費。因選定雙主

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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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

分數在九學分以下者，依所修習

學分數繳交學分費；十學分以上

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碩、博士班學生依加修學系學分

費標準繳交學分費。 

修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數

在九學分(含)以下者，繳交學分

費，在十學分(含)以上者，應繳

交全額學雜費。 

碩、博士班學生則依加修學系學

分費標準繳交學分費。 

第七條 

選定雙主修之學生，修讀加修學

系之專業必修科目，應在學期中

修習為原則。但與主系所修科目

授課時間衝突時，得參加暑期班

修習。 

第七條 

選定雙主修之學生，修讀加修學

系之專業必修科目應在學期中

修習為原則，但如與主系所修科

目授課時間衝突時，得參加暑期

班修習。 

文字酌作修正。 

第八條 

選定雙主修之學生，每學期所修

主系與雙主修學系課程，其學分

及成績應合併計算，並登記於主

系歷年成績表內。選課與成績悉

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八條 

選定雙主修學生，每學期所修主

系與雙主修學系課程，其學分及

成績應合併計算，並登記於主系

歷年成績表內:其選課與成績悉

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文字酌作修正。 

第九條 

選定雙主修之學生，中途因故不

繼續修讀加修學系科目與學分

時，得申請放棄修讀雙主修資

格。 

第九條 

選定雙主修之學生，中途因故不

願繼續修讀加修學系科目與學

分時，得申請放棄修讀雙主修資

格。 

文字酌作修正。 

第十條 

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經延長

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主系

應修畢業科目學分，而加修學系

之專業必修科目學分未修畢

時，如放棄雙主修資格者，主系

得准予畢業。但畢業後不得申請

返校補修加修學系學分，或發給

任何修讀雙主修證明。如不願放

棄雙主修資格者，得再延長修業

年限一學年。 

碩、博士班學生加修他系為雙主

修者，因修業年限屆滿，已完成

主系各項畢業規定，而未完成加

修學系各項畢業規定者，如放棄

雙主修資格者，主系准予畢業。

第十條 

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經延長

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主系

應修畢業科目學分，而加修學系

之專業必修科目學分未修畢

時，如願放棄雙主修資格者，主

系准予畢業。但畢業後不得申請

返校補修加修學系學分或發給

任何修讀雙主修證明。若不願放

棄雙主修資格者得再延長修業

年限一學年。 

碩、博士班學生加修他系為雙主

修者，因修業年限屆滿，已完成

主系各項畢業規定，而未完成加

修學系各項畢業規定者，如願放

棄雙主修資格者，主系准予畢

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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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畢業後不得申請返校補修加

修學系學分，或發給任何修讀雙

主修證明。如不願放棄雙主修資

格者，碩士班得延長修業年限一

學年、博士班得延長修業年限二

學年。 

業。但畢業後不得申請返校補修

加修學系學分或發給任何修讀

雙主修證明。若不願放棄雙主修

資格者，其修業年限碩士班得延

長一學年、博士班得延長二學

年。 

第十一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未修畢加修學

系規定學分者，取消雙主修資

格。但其所修科目學分，如已達

輔系規定標準者，仍可取得輔系

畢業資格。已採計輔系之學分，

不得重複採計為學系應修畢業

學分。 

未達輔系規定標準者，其所修之

必修科目與學系相關者，得視同

學系之選修科目，其學分得抵充

學系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 

前項抵免學分原則，依據本校學

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未修畢加修學

系規定學分者，即取消雙主修資

格，但其所修科目學分，如已達

輔系規定標準者，仍可取得輔系

畢業資格。已採計輔系之學分，

不得重複採計為學系應修畢業

學分。 

未達輔系規定標準者，其所修之

必修科目，與學系相關者得視同

學系之選修科目，其學分得抵充

學系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 

前項抵免學分原則，依據本校學

生辦理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由

學系系主任核定之。 

文字酌作修正。 

第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加修本校他系雙主

修，於延長修業至最高年限規定

時，如已符合加修學系應屆畢業

資格(包含加修學系應修習之共

同必修、通識、系訂必修、選修

等各項畢業規定)，但未能修畢

主系科目與學分者，主修或加修

學系得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同

意，以加修學系資格畢業。 

第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加修本校他系雙主

修，於延長修業至最高年限規定

時，如已符合加修學系應屆畢業

資格(包含加修學系應修習之共

同必修、通識、系訂必修、選修

等各項畢業規定)，但未能修畢

主系科目與學分者，學系得專案

簽請教務長核准同意，以加修學

系資格畢業。 

文字酌作修正。 

第十三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於延長修業年

限期間，不及格學分數達退學規

定者，若已修畢本系應修畢業學

分，則取消其修讀雙主修資格，

以本學系資格畢業。 

第十三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於延長修業年

限期間，不及格學分數達退學規

定者，若已修畢本系應修畢業學

分，則取消其修讀雙主修資格，

以本學系資格畢業。 

本條未修正。 

第十四條 

修滿雙主修學系規定科目與學

第十四條 

修滿雙主修學系規定科目與學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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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學生，成績及格者，其畢業

生名冊、歷年成績表，均註明雙

主修學系名稱，學位證(明)書中

註明雙主修學位及學系名稱。若

加修他校學系，則於學位證(明)

書雙主修處加列他校校名、學系

名稱及學位。 

分之學生，成績及格者，其畢業

生名冊、歷年成績表，均註明雙

主修學系名稱，學位證(明)書中

註明雙主修學位及學系名稱。若

加修他校學系，則於學位證(明)

書雙主修處加列他校校名、學系

名稱及學位。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本

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本

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教育

部備查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教育

部備查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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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奉教育部 84.3.24臺(84)高(二)字第一三四六四號函及 

   84.5.5 臺(84)高(二)字第二○六二六號函准予備查 

   奉教育部 89.10.24臺(89)高(二)字第八九一三五九六號函准予備查 

   97.1.21 96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05.27 臺高(二)字第 0970087944 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105.12.15 105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106.2.3臺高(二)字第 106005193 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108.05.29. 107 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5.27. 108 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廣學生學習領域，並增加學生畢業後

就業機會，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學

位授予法第十四條及本校學則、研究生章程有關條文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除有特別加註說明外，定義如下： 

一、學系：含所、學位學程。 

二、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第三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讀本校或簽約他校系為雙主修者，以一學系為限。但一

般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不得互為修讀雙主修。 

前項各學制修讀雙主修之申請條件，由各學系自訂之。 

第四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者，學士班學生須經其主系及加修學系主任核

淮，送教務處登記；碩、博士班學生須經其主系及加修學系主任核准，

以及指導教授同意後，送教務處登記，並應符合下列規定並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申請期限： 

(一)學士班：自修讀滿一學年起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學年開始前止（不

含延長修業年限）。但轉學生須就讀本校一學年後，始得申請修

讀雙主修。 

(二)碩、博士班：自第二學期起至第四學期開始前止。 

(三)前二目申請期限與方式，依教務處公告辦理。 

二、申請資格：符合各學系相關會議通過之條件規定。 

第五條 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除應修滿主系應修畢業科目學分外，並應修滿

加修學系所訂科目四十學分以上(包括全部專業(門)必修科目學分)，始

得分別授予學士學位。加修學系學分應在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修

讀之。 

碩、博士班學生修讀其他學系為雙主修者，除需修滿主系規定畢業科目

學分外，並應完成主學系及加修學系各一篇學位論文，其論文題目及內

涵應有所不同。主學系及加修學系訂有畢業條件或資格考核規定，學生

仍須符合前述規定。加修學系得視需要，自訂對申請雙主修學生增減畢

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但應高於現行規定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 

前二項各學制雙主修修讀規定由各系自訂，並經系院相關會議及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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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六條 學士班學生修習雙主修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學校需另行開班，應繳

交學分費。學生因修習雙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以

下者，依所修習學分數繳交學分費；十學分以上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碩、博士班學生依加修學系學分費標準繳交學分費。 

第七條 選定雙主修之學生，修讀加修學系之專業必修科目，應在學期中修習為

原則。但與主系所修科目授課時間衝突時，得參加暑期班修習。 

第八條 選定雙主修之學生，每學期所修主系與雙主修學系課程，其學分及成績

應合併計算，並登記於主系歷年成績表內。選課與成績悉依本校學則規

定辦理。 

第九條 選定雙主修之學生，中途因故不繼續修讀加修學系科目與學分時，得申

請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 

第十條 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主系應修畢業

科目學分，而加修學系之專業必修科目學分未修畢時，如放棄雙主修資

格者，主系得准予畢業。但畢業後不得申請返校補修加修學系學分，或

發給任何修讀雙主修證明。如不願放棄雙主修資格者，得再延長修業年

限一學年。 

碩、博士班學生加修他系為雙主修者，因修業年限屆滿，已完成主系各

項畢業規定，而未完成加修學系各項畢業規定者，如放棄雙主修資格

者，主系准予畢業。但畢業後不得申請返校補修加修學系學分，或發給

任何修讀雙主修證明。如不願放棄雙主修資格者，碩士班得延長修業年

限一學年、博士班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學年。 

第十一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未修畢加修學系規定學分者，取消雙主修資格。但其

所修科目學分，如已達輔系規定標準者，仍可取得輔系畢業資格。已

採計輔系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為學系應修畢業學分。 

未達輔系規定標準者，其所修之必修科目與學系相關者，得視同學系

之選修科目，其學分得抵充學系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 

前項抵免學分原則，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加修本校他系雙主修，於延長修業至最高年限規定時，如

已符合加修學系應屆畢業資格(包含加修學系應修習之共同必修、通

識、系訂必修、選修等各項畢業規定)，但未能修畢主系科目與學分

者，主修或加修學系得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同意，以加修學系資格畢

業。 

第十三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於延長修業年限期間，不及格學分數達退學規定

者，若已修畢本系應修畢業學分，則取消其修讀雙主修資格，以本學

系資格畢業。 

第十四條 修滿雙主修學系規定科目與學分之學生，成績及格者，其畢業生名

冊、歷年成績表，均註明雙主修學系名稱，學位證(明)書中註明雙主

修學位及學系名稱。若加修他校學系，則於學位證(明)書雙主修處加



39 

列他校校名、學系名稱及學位。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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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案件審議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高等教育品質與學術

倫理，處理本校在學及已畢業學生於在學期間涉及學術倫

理情事，特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原則」及「學位授予法」訂定本辦法。 

明定本辦法立法目的、適用對象及

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本校學生(含在學及已畢業

生)於學位授予要求之學位論文、創作、展演或在學期間公

開發表之論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造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不實變更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

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四、由他人代寫。 

五、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或出版公開發行。 

六、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七、以翻譯代替論著，並未適當註明。 

八、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明定學生

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樣態。 

第三條 

本校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以下簡稱學倫案件)處理程序

如下：  

一、案件受理：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以下簡稱學誠辦公

室)依據本校「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實施辦法」召開會

議審查是否受理。 

二、案件調查：由被檢舉人所屬或相關學系(所、專班、學

程)，籌組調查小組負責案件之審理、查證及處置建議

事宜。 

三、審議決定：由被檢舉人所屬學院或相關學院，籌組院

審議委員會，負責審議及決定處置。 

明定本校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

之受理、調查及審議之權責單位。 

第四條 

調查小組組成及調查程序如下： 

一、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檢舉，檢舉人應具真實姓名及聯

絡方式，並具體指陳對象、內容及檢附證據資料，向

學誠辦公室提出。檢舉案件未具真實姓名或無提出具

體事證者，不予受理；檢舉人提供之身分資料有不實

情事者，以未具名檢舉論。檢舉人及被檢舉人身分，

應予嚴格保密。 

二、被檢舉人所屬或相關學系(所、專班、學程)應於收到

學誠辦公室通知後二十日內成立調查小組，調查小組

一、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

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五點明

定檢舉者應具備之條件，未符

合者得不予受理。 

二、明定系(所、學程)調查小組之

組成及調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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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檢舉人所屬學系（所、專班、學程）主管推薦學

系（所）教師及校內外專業領域之公正學者專家三至

五人，簽請院長遴聘，並以該學系（所、專班、學程）

主管為召集人。若學系（所、專班、學程）主管須迴

避時，召集人由院長就所屬或相關學系(所、專班、學

程)之教師指定一人擔任。調查小組委員身分應予保

密。 

三、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並提出調查

報告。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四、調查小組於進行調查時，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在期

限內提出書面說明或到場陳述意見。未於通知期限內

提出說明書或到場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五、調查小組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六、調查小組完成調查後，應將調查報告提交院審議委員

會審議。 

第五條 

院審議委員會組成及審議程序如下： 

一、審議委員會由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院內教師及校

內外專業領域之公正學者專家，共五至七人組成，由

院長推薦簽請校長遴聘之。審議委員會委員身分應予

保密。 

二、審議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若院長須

迴避時，召集人由教務長擔任；若院長及教務長均須

迴避時，則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 

三、審議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四、審議委員會開會時，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提出說明

或到場陳述意見。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書或到場

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五、審議委員會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一、明定院審議委員會之組成及

召集人迴避時召集人之產

生，以利調查審定程序之進

行。 

二、明定院審議委員會之出席及

決議門檻。 

三、明定違反學術倫理案件進行

審議時，應通知被檢舉人提出

說明或到場陳述意見，或得通

知指導教授到場列席說明。 

第六條 

院審議委員會作成決議後，應將調查報告書、會議紀錄及

懲處結果送交學誠辦公室，並副知懲處項目執行單位。學

誠辦公室應以書面通知檢舉人、被檢舉人調查審議結果。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原則」第十點，明定院審

議委員會審議決議之處理程序。 

第七條 

院審議委員會認定有違反學術倫理者，得視違反情節輕

重，作成下列單款或數款處置，送請教務處或學務處依相

關規定執行： 

一、書面告誡。  

二、參加一定時間之學術倫理相關課程，並取得證明。 

三、申誡、小過、大過、定期察看。 

四、退學、開除學籍。 

已畢業學生之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情節重大者，應簽

請校長核定後通知教務處，由教務處撤銷其學位、公告註

銷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並函請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

一、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

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十點，

明定院審議委員會審議決議之

處分並由校內各權責單位執

行。 

二、依據學位授予法第十七條規定

撤銷學位之後續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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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撤下其論文紙本及電子檔案；未達註銷學位程度者，審

議委員會得限期命其修正或採取其他適當之處置。 

學校依第二項規定撤銷學位後，應將撤銷及註銷事項，通

知其他專科學校、大學及相關機關（構）。 

第八條 

為維護調查、審議之客觀性與公平性，與被檢舉人現有或

曾有論文指導師生關係、口試委員、四親等內之血親、三

親等內之姻親、學術合作關係或其他利害關係者，皆不得

擔任調查小組與審議委員會之委員。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原則」第十三點，明定委

員與被檢舉人如具有一定親屬關

係或利害關係，應予迴避，以維案

件調查審議之公正。 

第九條 

本校在學學生因課程繳交之作業、報告、創作及展演等，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情形者，任課教師或學生所屬學系（所、

學程）得審酌事實及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奬懲辦法規定

提報懲處建議。 

明定學生因課程繳交之作業、報

告、創作、展演等之處理程序。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本辦法未盡事宜得參照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辦法生效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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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案件審議辦法 

109.05.27  108 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高等教育品質與學術倫理，處理本

校在學及已畢業學生於在學期間涉及學術倫理情事，特依據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及「學位授予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本校學生(含在學及已畢業生)於學位授予

要求之學位論文、創作、展演或在學期間公開發表之論文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 

一、造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不實變更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

明出處不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四、由他人代寫。 

五、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或出版公開發行。 

六、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七、以翻譯代替論著，並未適當註明。 

八、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第三條 本校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以下簡稱學倫案件)處理程序如下：  

一、案件受理：學術誠信推動辦公室(以下簡稱學誠辦公室)依據本校「學

術倫理與研究誠信實施辦法」召開會議審查是否受理。 

二、案件調查：由被檢舉人所屬或相關學系(所、專班、學程)，籌組調

查小組負責案件之審理、查證及處置建議事宜。 

三、審議決定：由被檢舉人所屬學院或相關學院，籌組院審議委員會，

負責審議及決定處置。 

第四條 調查小組組成及調查程序如下： 

一、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檢舉，檢舉人應具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並具

體指陳對象、內容及檢附證據資料，向學誠辦公室提出。檢舉案件

未具真實姓名或無提出具體事證者，不予受理；檢舉人提供之身分

資料有不實情事者，以未具名檢舉論。檢舉人及被檢舉人身分，應

予嚴格保密。 

二、被檢舉人所屬或相關學系(所、專班、學程)應於收到學誠辦公室通

知後二十日內成立調查小組，調查小組由被檢舉人所屬學系（所、

專班、學程）主管推薦學系（所）教師及校內外專業領域之公正學

者專家三至五人，簽請院長遴聘，並以該學系（所、專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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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為召集人。若學系（所、專班、學程）主管須迴避時，召集人

由院長就所屬或相關學系(所、專班、學程)之教師指定一人擔任。

調查小組委員身分應予保密。 

三、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必要時，

得延長一個月。 

四、調查小組於進行調查時，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在期限內提出書面

說明或到場陳述意見。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書或到場陳述意見

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五、調查小組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六、調查小組完成調查後，應將調查報告提交院審議委員會審議。 

第五條 院審議委員會組成及審議程序如下： 

一、審議委員會由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院內教師及校內外專業領域

之公正學者專家，共五至七人組成，由院長推薦簽請校長遴聘之。

審議委員會委員身分應予保密。 

二、審議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若院長須迴避時，召集

人由教務長擔任；若院長及教務長均須迴避時，則由校長指定副校

長一人擔任。 

三、審議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四、審議委員會開會時，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提出說明或到場陳述意

見。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書或到場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

之機會。 

五、審議委員會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第六條 院審議委員會作成決議後，應將調查報告書、會議紀錄及懲處結果送交

學誠辦公室，並副知懲處項目執行單位。學誠辦公室應以書面通知檢舉

人、被檢舉人調查審議結果。 

第七條 院審議委員會認定有違反學術倫理者，得視違反情節輕重，作成下列單

款或數款處置，送請教務處或學務處依相關規定執行： 

一、書面告誡。  

二、參加一定時間之學術倫理相關課程，並取得證明。 

三、申誡、小過、大過、定期察看。 

四、退學、開除學籍。 

已畢業學生之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情節重大者，應簽請校長核定後

通知教務處，由教務處撤銷其學位、公告註銷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

並函請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撤下其論文紙本及電子檔案；未達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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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程度者，審議委員會得限期命其修正或採取其他適當之處置。 

學校依第二項規定撤銷學位後，應將撤銷及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專科學

校、大學及相關機關（構）。 

第八條 為維護調查、審議之客觀性與公平性，與被檢舉人現有或曾有論文指導

師生關係、口試委員、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學術合作關

係或其他利害關係者，皆不得擔任調查小組與審議委員會之委員。 

第九條 本校在學學生因課程繳交之作業、報告、創作及展演等，有第二條各款

所列情形者，任課教師或學生所屬學系（所、學程）得審酌事實及情節

輕重，依本校學生奬懲辦法規定提報懲處建議。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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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開課、排課規定第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教師： 

(一) 各教學單位委請其他教學單

位教師支援開授課程，須填寫

「委請其他教學單位開授課

程表」會辦相關教學單位，以

利安排授課教師，合班上課之

課程應經雙方主管核可。惟支

援授課教師於所屬教學單位

授課時數已達該教學單位規

定之最低授課時數時，得免經

所屬教學單位主管核可。 

(二) 教師兼任一、二級主管者以

週三全日不排課為原則。 

(三) 各教學單位開設課程應由本

校專、兼任教師或其他經三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得

參與教學之人員授課。但與本

校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合作協

議之國外大學現任專職教

師，且依「國立成功大學延攬

優秀人才實施要點」聘任之客

座教師，經教學單位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專案簽請教

務長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教師： 

(一) 各教學單位委請其他教學單

位教師支援開授課程，須填寫

「委請其他教學單位開授課程

表」會辦相關教學單位，以利

安排授課教師，合班上課之課

程應經雙方主管核可。惟支援

授課教師於所屬教學單位授課

時數已達該教學單位規定之最

低授課時數時，得免經所屬教

學單位主管核可。 

(二) 教師兼任一、二級主管者以週

三全日不排課為原則。 

(三) 各教學單位開設課程應由本

校專、兼任教師或其他經三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得參

與教學之人員授課。 

 

 

為邀請與本校有校級學術

交流合作協議之國外大學

現任專職教師，擔任本校

客座教師開設課程，以增

進本校課程與國際接軌，

並提升學生跨國研究與學

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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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開課、排課規定 
 93.11.26 9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96.5.15 9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2.9 97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5.22 100 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1.26 102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5.19 104 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07 105 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5.29 107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5.27 108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推動開課、排課作業標準化，訂定妥適之相關原則，以利各教學單位有所依循，

特訂定本規定。 

 二、課程： 

(一)各教學單位每學期開授課程均應妥適規劃並經課程委員會通過始得開授。 

(二)各系級班每學期開設課程之總學分數應配合本校學則規定。。 

(三)新增設之選修課程須依規定經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核准，並填「選修課程修訂表」

送教務處辦理開課。必修課程或最低畢業學分數，若有異動須經校、院、系三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實施。 

(四)通識語文課程及基礎科學課程（微積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學）應由該課程相關

系所統籌規劃開課及安排教師授課。 

(五)各教學單位應依其學生數、師資、設備及未來發展規劃課程需求，每學期補棄選

截止後，學生選課人數大學部專任教師開授之課程須達 5人，兼任教師開授之課

程須達 10人，通識課程須達 12人，體育課程須達 20人，碩士班課程須達 3人，

博士班課程 1人以上，始得開授；惟課程開授年度該班(組)核定招生名額未達最

低選課人數者，不在此限 (合班課程以核定招生名額較高者認定)。但未符合開

課人數而仍需開授者，應於第三階段補改棄選結束後三日內敘明特殊原因並提出

開課教師與選課學生簽名表，專案簽准續開。專案簽准課程，不得併計超授鐘點

時數。 

(六)連續兩學年未達選課人數之課程，應由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檢討將課程整併或採

隔年開授。 

(七)開設課程選課人數達 75人以上得分班上課。 

(八)不同教學單位開設同質性高課程者可視其必要合班開設，應指定一教學單位為主

開單位，並使用同一課程碼。 

大學部課程不得與研究所課程合班開設。但大學部高年級或碩士班程度之課程

(即課程屬性碼為 5000-5999 之課程)，經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不在此限。碩士班與博士班若因課程內容深度、廣度不同者應予分班開課。 

同教學單位相同課程不得分別列於不同年級，以避免造成課虛增。 

(九)上ㄧ學期已開設之必修課程，下ㄧ學期不得重複開設。但因課程調整或需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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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十)課程排定後，應將課程大綱同時上網，供學生選課之參考。 

三、教師： 

(一)各教學單位委請其他教學單位教師支援開授課程，須填寫「委請其他教學單位開

授課程表」會辦相關教學單位，以利安排授課教師，合班上課之課程應經雙方主

管核可。惟支援授課教師於所屬教學單位授課時數已達該教學單位規定之最低授

課時數時，得免經所屬教學單位主管核可。 

(二)教師兼任一、二級主管者以週三全日不排課為原則。 

(三)各教學單位開設課程應由本校專、兼任教師或其他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得參與教學之人員授課。但與本校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合作協議之國外大學現任

專職教師，且依「國立成功大學延攬優秀人才實施要點」聘任之客座教師，經教

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專案簽請教務長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排課： 

(一)通識語文課程、體育及基礎科學課程，由教務處排定上課時段。 

(二)日間部課程除兼任教師外，上課時段不得安排於夜間或假日，且同一科目不得

上、下午（隔堂）皆有排課，若有特殊情形經專案簽及教師因出國或請假之補課

不在此限。進修學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則以安排夜間上課為原則。 

(三)大學部除實驗課程外均應避免三節連排，若因課程需求經教學單位主管核可者可

不在此限；研究所課程則視其教材內容及選課學生需求妥適安排。 

(四)大學部每週一第四節為學務活動時間，該時段全校不排課。 

(五)研究所課程如有特殊原因需於暑假期間授課者，須經專案核准，並依本校暑期開

班授課實施辦法辦理，其課程列入下學年上學期之科目時間表。 

(六)上、下兩學期連續開授之課程，應儘量維持同一時間，以利學生選課。 

(七)彈性課程：因課程屬性特殊，需以微學分、彈性、密集授課或共時授課方式進行

之課程，應於開課前專簽經教務長核准，始得開授，該課程上課時間得不受學期

18週之限制。 

(八)教務處得視需要實地瞭解教師上課情形。教師應依排定時間確實授課，除因停

開、教師異動等特殊情形外，不得任意調課。若有調課之必要時，須由任課教師

與全體選課學生簽名確認，經教學單位主管核准後，填具「科目時間表調動通知

單」通知教務處辦理異動。 

五、教室： 

(一)各教學單位應依本校「教室使用原則」安排教室上課，課程之選課人數應以所排

定教室容量為限。 

(二)各教學單位均須提供教室，由教務處統籌通識及基礎科學課程教室之調度。 

六、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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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學位學程設置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因應國家整體人

才培育政策、產業及社會

需求，增加學生多元學習

機會，培養跨領域人才，

特依大學法第11條及其施

行細則，訂定本準則。 

第一條 為因應國家整體人才培育政

策、產業及社會需求，增加

學生多元學習機會，培養跨

領域人才，依大學法第11條

及其施行細則，特訂定本準

則。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準則用詞，除有特別加

註說明外，定義如下： 

一、 學位學程，係指授予學位

之跨院、系、所專業領域

之課程設計及組合，對外

招生或受理校內學生申

請。 

二、 經主辦單位及隸屬學院

(單位)會議通過：教學單

位係指系、所、院務會

議；行政單位為該單位

一、二級會議。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學位學程，係指

授予學位之跨院、系、所專

業領域之課程設計及組合，

對外招生或受理校內學生申

請方式辦理。 

 

 

 

文字修正。 

第三條 各教學單位得依教學研究

發展需求，整合教師、課

程及資源，共同設置跨領

域學位學程，並議定設立

之主辦單位及隸屬學院

(單位)。 

本校為因應中長程校務發

展計畫，得設置學位學

程，由校長指派人員或單

位負責協調整合後，議定

該學位學程設立之主辦單

位及隸屬學院(單位)。 

第三條 各教學單位得依教學研究發

展需求，整合教師、課程及

資源，共同或單獨設置跨領

域學位學程，共同設置之學

程應共推一學院為設置單

位。 

因應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由上級交辦設置之學位學

程，由校長指派人員或單位

負責協調整合後，議定該學

位學程設立之主辦單位及隸

屬學院。 

明定設置學位學

程之主辦單位及

隸 屬 學 院 ( 單

位)。 

第四條 學位學程設置時，主辦單

位應提具計畫書並訂定其

學位學程設置辦法，議定

課程規劃、開課負擔、資

源分配、教師授課時數、

研究生指導、學生輔導等

第四條 各教學單位擬設置學位學程

時，相關系所須先組成跨

院、系、所籌備委員會，就

課程規劃、開課負擔、資源

分配、教師授課時數、研究

生指導、學生輔導等事項議

第四條及第五條

整併，並明定計

畫書及設置辦法

應載明事項之依

據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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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事項。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事項，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

標準」及其相關規定辦

理，經參與單位及隸屬學

院(單位)會簽，並經主辦

單位及隸屬學院(單位)會

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彙整

提報校務會議通過，陳報

教育部核定後設置。 

第一項學位學程設置辦

法，經主辦單位及隸屬學

院(單位)會議通過後施

行。 

定，由主辦單位提具計畫

書、學程設置辦法，依專科

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

源條件標準及其相關規定，

經參與單位及所屬學院之

系、所及院務會議，提校務

會議通過，陳報教育部核備

後，方可公告實施。 

第五條 (刪除) 

第五條 前條所稱計畫書、學程設置

辦法，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學位學程名稱(含中、英

文名稱)。 

二、 設置宗旨(含發展方向

與重點、國家社會人力

需求評估)。 

三、 授予學位名稱(含中、英

文名稱)。 

四、 主辦單位與隸屬學院。 

五、 參與教學單位。 

六、 課程規劃(含科目名

稱、必修科目學分、選

修學分及應修學分總

數、開課單位、畢業條

件)。 

七、 授課師資(含師資現

況、擬聘師資規劃、教

師的授課時數計算方式

等相關事宜)。 

八、 經費來源與運用(包括

薪資補助相關事宜)。 

九、 所需資源之安排(含教

學、研究設備、空間規

劃等)。 

本條與第四條合

併，爰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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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 行政管理(含行政編

制、導師安排、學生輔

導等)。 

十一、 對外招生方式及內容

(含招生對象、人數、

甄試與錄取標準、預

定考試日期、修業年

限及收費標準等)。 

十二、 對內受理申請之資格

規定及核可程序。 

十三、 其他特殊規定事項。 

如與校外教學或研究機構共

同辦理時，另須載明下列事

項： 

一、校外共同辦理單位。 

二、共同辦理學位學程之理

由。 

三、與校外單位之合作及運

作方式。 

第六條 (刪除) 第六條 (刪除) 原條文已刪除。 

第五條 學位學程運作及機制，視

同本校二級教學單位，以

一系多所方式辦理為原

則。情形特殊者，得於學

院下設獨立教學單位，所

需教師員額、行政資源，

由相關院系所提撥。 

教師於學位學程之授課鐘

點數，計入該教師所屬系

所每學年之基本授課時數

內。 

第七條 學位學程運作及機制，視同

本校二級教學單位，以一系

多所方式辦理為原則。情形

特殊者，得於學院下設獨立

教學單位，所需教師員額、

行政資源，由相關院系所提

撥。 

教師於學位學程之授課鐘點

數，計入該教師所屬系所每

學年之基本授課時數內。 

條次變更。 

第六條 學位學程置主任一人，綜

理學程業務。主任由主辦

單位主管或隸屬學院院長

向校長推薦，經校長同意

後聘兼之。另得置非編制

副主任一人襄理學程業

務。 

第八條 學位學程置主任一人，綜理

學程業務。主任由主辦單位

主管或隸屬學院院長向校長

推薦，經校長同意後聘兼

之。另得置非編制副主任一

人襄理學程業務。 

條次變更。 

第七條 為維持整體教學品質，學

位學程須依本校自我評鑑

第九條 為維持整體教學品質，學位

學程須依本校自我評鑑實施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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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實施辦法，由主辦單位定

期辦理評鑑。 

辦法，由主辦單位定期辦理

評鑑。 

第八條 學位學程修業年限、最低

應修畢業學分數、學位證

書之發給及其他事項，應

符合大學法、學位授予法

及本校學則相關規定。 

第十條 學位學程修業年限、最低應

修畢業學分數、學位證書之

發給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

符合大學法及施行細則、學

位授予法及施行細則暨本校

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文字修正及條次

變更。 

第九條 學位學程設置後，學生申

請轉入學位學程、修讀學

位學程為輔系或雙主修，

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

辦理。 

學生須符合擬轉入學位學

程之入學資格方得轉入，

轉入資格審查標準，由主

辦單位另訂之。 

第十一條 學位學程設置後，學生申

請轉入學位學程、修讀學

位學程為輔系或雙主修，

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

辦理。 

學生須符合擬轉入學位學

程之入學資格方得轉入，

轉入資格審查標準，由主

辦單位另訂之。 

條次變更。 

第十條 學生在未申請修習學位學

程前，若已修過該學程課

程，其科目與學分數得依

相關規定辦理抵免。 

第十二條 學生在未申請修習學位學

程前，若已修過該學程課

程，其科目與學分數得依

相關規定辦理抵免。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學位學程如因故須停招

或裁撤時，主辦單位應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及相關規定

提具申請書，經參與單

位及隸屬學院(單位)會

簽，並經主辦單位及隸

屬院(單位)會議通過

後，送教務處彙整提報

校務會議通過，陳報教

育部核定後終止。 

第十三條 學位學程如因故須終止

時，主辦單位應於終止一

學年前提具終止說明書

(含對尚在修讀該學程同

學之補救措施)，經教務會

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報

教育部核定後，公告終止。 

一、 明 定 學 位

學 程 停 招

及 裁 撤 之

程序。 

二、 條次變更。 

第十二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依教

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 

第十四條 本準則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文字修正及條次

變更。 

第十三條 本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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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位學程設置準則 

102年 11月 26日 102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5月20日102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5月27日108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國家整體人才培育政策、產業及社會需求，增

加學生多元學習機會，培養跨領域人才，特依大學法第 11條及其施行細則，訂定本

準則。 

第二條 本準則用詞，除有特別加註說明外，定義如下： 

一、 學位學程，係指授予學位之跨院、系、所專業領域之課程設計及組合，對外招

生或受理校內學生申請。 

二、 經主辦單位及隸屬學院(單位)會議通過：教學單位係指系、所、院務會議；行

政單位為該單位一、二級會議。  

第三條 各教學單位得依教學研究發展需求，整合教師、課程及資源，共同設置跨領域學位學

程，並議定設立之主辦單位及隸屬學院(單位)。 

本校為因應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得設置學位學程，由校長指派人員或單位負責協調

整合後，議定該學位學程設立之主辦單位及隸屬學院(單位)。 

第四條 學位學程設置時，主辦單位應提具計畫書並訂定其學位學程設置辦法，議定課程規

劃、開課負擔、資源分配、教師授課時數、研究生指導、學生輔導等事項。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事項，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及

其相關規定辦理，經參與單位及隸屬學院(單位)會簽，並經主辦單位及隸屬學院(單

位)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彙整提報校務會議通過，陳報教育部核定後設置。 

第一項學位學程設置辦法，經主辦單位及隸屬學院(單位)會議通過後施行。 

第五條 學位學程運作及機制，視同本校二級教學單位，以一系多所方式辦理為原則。情形特

殊者，得於學院下設獨立教學單位，所需教師員額、行政資源，由相關院系所提撥。

教師於學位學程之授課鐘點數，計入該教師所屬系所每學年之基本授課時數內。 

第六條 學位學程置主任一人，綜理學程業務。主任由主辦單位主管或隸屬學院院長向校長推

薦，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另得置非編制副主任一人襄理學程業務。 

第七條 為維持整體教學品質，學位學程須依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由主辦單位定期辦理評

鑑。 

第八條 學位學程修業年限、最低應修畢業學分數、學位證書之發給及其他事項，應符合大學

法、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學則相關規定。 

第九條 學位學程設置後，學生申請轉入學位學程、修讀學位學程為輔系或雙主修，應依本校

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學生須符合擬轉入學位學程之入學資格方得轉入，轉入資格審查標準，由主辦單位另

訂之。 

第十條 學生在未申請修習學位學程前，若已修過該學程課程，其科目與學分數得依相關規定

辦理抵免。 

第十一條 學位學程如因故須停招或裁撤時，主辦單位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及相關規定提具申請書，經參與單位及隸屬學院(單位)會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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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辦單位及隸屬院(單位)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彙整提報校務會議通過，陳報教育

部核定後終止。 

第十二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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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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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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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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